
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名称：2026年全市治超站点监测数据第三方监督技术支持服务项目
二、采购项目预算(最高限价)：191600.00元
三、项目概况
本项目主要是辅助采购人对全市治超工作进行线上安全监管，利用湖南省治超联网管理信息系统、衡阳市治超综合信息管理平台监测数据，为交通运输部门加强治超领域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提供必要的数据、信息支持等服务，协助向货运源头企业、动静态监测站点交办异常问题、收集汇总回复情况，协助督促货运源头企业、动静态监测站点保持治超设备正常联网在线运转，协助支撑采购人推动治超指标达到省定目标、开展治超工作分析研判、通报和针对性查纠等工作。
四、服务内容
服务内容包括24小时监控，每日交办登记、定期统计汇总全市治超站点（源头企业、固定治超站、不停车监测系统、高速入口）的联网在线情况、超限超载数据以及其他异常情况，具体如下：

1.建立健全第三方监督管理规章制度，成立专门监管服务团队，配备必要的设备设施和专职工作人员，保障第三方监督服务需要。

2.提供7×24小时制第三方监督服务。

3.每天对接入平台的货运源头企业、动静态监测站点开展不低于2次抽查，每天巡检平台上的数据是否上线，对超限、超载情况做好分析并登记汇报给主管领导。

4.对监测结果定期进行汇总分析形成监督报告，以日报、周报、月报等形式报送行业管理部门。同时根据职责分工和属地管理原则，实现信息的分类定向推送。

5.协助采购人对重要活动、重要节假日等事项特定要求的定向监测工作。

6.每天对接入省市治超平台数据在线率进行巡检，负责省市治超平台应用和管理。

7.每天对货运源头企业、动静态监测站点视频巡查。

8.在使用过程中针对监督使用、报表需求上报平台优化建议。

9.协助做好有关源头企业、动静态监测站点监管以及数据运用工作。

五、服务期限：一年（自合同签订日开始计算）。

六、质量保证：在服务期内，中标人必须及时完成采购人的需求，按时向采购人提交工作成果。如果中标人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的，采购人向中标人提出书面异议，并以此作为履行合同不力的依据，视情况采取约谈、罚款、中止合同、追究赔偿等处理措施。

七、服务保密要求

中标人应严守采购人的各项业务机密，禁止向允许范围以外的任何人员泄漏信息。如有违反，招标方有权向其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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